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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晶科技”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3,435.640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22〕148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欧晶科技” ，股票代码为“00126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65元/股，发行

数量为3,435.640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61.390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374.2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343.540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092.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750,64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1,247,625.5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0,35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666,024.4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433,97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741,740.0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3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2,379.5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林超 林超

110 1,721.50

2

姜艳 姜艳

110 1,721.50

3

董剑刚 董剑刚

110 1,721.50

4

高荣荣 高荣荣

110 1,721.50

5

北京派鑫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派鑫科贸有限公司

110 1,721.50

6

董永东 董永东

110 1,721.50

7

李国林 李国林

110 1,721.50

8

上海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健顺云

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0 1,721.50

9

彭旭文 彭旭文

110 1,721.50

10

吴海宙 吴海宙

110 1,721.50

11

程上楠 程上楠

110 1,721.50

12

李保才 李保才

110 1,721.50

13

周继伟 周继伟

110 1,721.50

合计

1,430 22,379.50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71,783股，包销金额为2,688,403.95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50%。

2022年9月27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川科技”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1,7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4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7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72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68元/股。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732294%。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7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根据《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26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

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可川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820

末“5”位数 35871，55871，75871，95871，15871，04689，54689

末“6”位数 685751，185751，107297

末“7”位数 2696706，7696706

末“8”位数 62547386，6587126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可川科技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7,2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可川科技

A股股票。

发行人：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医疗”、“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４４１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４２７．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０．６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相关子公

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９４５８

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７３．５０４２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３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７５２．５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６９％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

，

０２６．０５４２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美好医疗”

Ａ

股

７５２．５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

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述

情况的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列入限制名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

，

７７１

，

０４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８

，

８３７

，

４２５

，

０００

股。配号总量为

１１７

，

６７４

，

８５０

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１７６７４８５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８１８．４０７４１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８０５．２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６８．２５４２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３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５７．８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６９％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

０．０２６４７６３４５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７７６．９５６２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圣晖集成”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22]191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27.25元/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810859%。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7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26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

海棠厅主持了圣晖集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7361

末“

5

”位数

33870 46370 58870 71370 83870 96370 21370 08870

末“

6

”位数

349325

末“

8

”位数

44734505 57234505 69734505 82234505 94734505 32234505 19734505 07234505

末“

9

”位数

096913793

凡在网上申购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圣晖

集成”A股股票。

发行人：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股票简称：逸豪新材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７６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上海证券

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国证券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三）股票简称：逸豪新材

（四）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７６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９

，

０６６

，

６６７

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２

，

２６６

，

６６７

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无

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３．８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冶金路

１６

号

联系人

ＬＩＵ ＬＥＩ

电话

０７９７－８３３９６２５

传真

０７９７－８３３４１９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１２５

号国信金融大厦

３４

楼

联系人 郭振国、黄滨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１７６６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

2022-156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天赐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天赐转债” 或“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安排网下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

深交所网站公布的《实施细则》。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T+1日）组织了广州天赐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

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7256

末六位数 711288，111288，311288，511288，911288，896948

末七位数 7830695，0330695，2830695，5330695

末八位数 26019818

末九位数 719945717

末十位数 8584408721

末十一位数 04974941932

凡参与天赐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1,116,84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天赐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2022-22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增持主体累计增持不低于人民币620万元。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2年9月27日起2个月内完成。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管理层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计划

增持本公司股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王浩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郑轶先生，副总经理胡晓熹先生，副总经理李文生先生，副总经

理王哲先生，董事会秘书汤振羽先生，财务总监赵春雷先生，总经理助理邹斐先生，总经理助理刘永泉先生。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以上增持主体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董事长王浩先生拟增持不低于人民币120万元，副董事长、总经理郑轶先生拟增持不低于

人民币120万元，副总经理王哲先生拟增持不低于人民币120万元；全部增持主体累计拟增持不低于人民币620万元。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2年9月27日起2个月内完成。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增持主体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5、本次增持基于增持主体作为公司管理层的主体身份，如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丧失该主体身份，增持主体将停止

实施本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股份的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股份需要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7、本次增持股份的相关承诺：本次增持人承诺，本次股份增持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股份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

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增持主体关于增持计划的告知函。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515

股票简称：

ST

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22-064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暨调整计提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置业” ）《关于缴纳南海明珠岛二期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款的

函》，根据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补充协议》，确定公司子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南海明珠岛二期土地应补缴土地

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合计624,863,514.25元。

●本次土地出让金成本确定后，公司拟冲回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合计200,490.13万

元，预计将增加公司2022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200,490.13万元，预计增加公司2022年合

并报表归母净利润186,412.34万元，列支非经常性损益。

●前述数据均未经审计， 最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2月26日召

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海口南海明珠生态岛（二期）项目

实施主体股权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海航基础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桐

乡市南海明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合计持有的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100%股权，股权交易价格为10,132,215,877.99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8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海口南海明珠生态岛（二期）项目实施主体股权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97）。 在该股权转让事项进展过程中，公

司分别于2020年2月15日及2020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签订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5）及《关于签订〈海南金海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4）。 公司

于2020年5月9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暨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51）。

二、调整计提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事宜

公司近日收到海控置业《关于缴纳南海明珠岛二期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款的函》（海

控置业函〔2022〕114号），函件内容主要为“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充协议》，确定南海明珠岛二期补缴土地出

让金481,576,887.24元。 同时根据税法相关规定，应缴纳契税140,937,665.91元、印花税

2,348,961.10元，上述三项金额合计624,863,514.25元。 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南

海明珠岛二期补缴土地出让金由转让方承担，相应缴纳的契税、印花税税款也应由转让方

承担，所付款项624,863,514.25元从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 。

公司在交易年度确认当期投资收益时，因政府尚未完成南海明珠岛二期土地价值评估

和填海其他费用的审计，公司根据聘请的评估机构和工程咨询公司的审核意见，出于谨慎

性原则， 充分考虑了公司可能承担的土地出让金244,753.01万元及相关税费18,223.48万

元，但土地出让金成本的最终确定仍需以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文件为准。 现根据海控置业

来函，以政府最终确定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测算，公司预计可冲回土地出让金

196,595.32万元、契税及印花税3,894.81万元，合计200,490.13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冲回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合计200,490.13万元， 预计将增加公司2022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200,490.13万元， 预计增加公司2022年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186,

412.34万元，列支非经常性损益。前述数据均未经审计，最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金额以审计

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沪港深基本面LOF

场内简称：基本面100LOF

基金主代码 1664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

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

规定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根据《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

同》、《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相

关规定，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

金”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作日

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

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2） 鉴于2022年9月29日-10月9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将于2022年9月29日

起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并于2022年10月10日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届

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3）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 APP；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

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9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咨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鸿日达

（二）股票代码：30128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0,667.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5,167.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

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14.60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14.8151元/股。

截至2022年9月14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2021

年

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1

年

扣非后

EPS

（元

/

股）

2021

年扣非前

市盈率（倍）

2021

年扣非后

市盈率（倍）

002475.SZ

立讯精密

35.46 0.9979 0.8490 35.53 41.77

300115.SZ

长盈精密

12.93 -0.5034 -0.6631 - -

300843.SZ

胜蓝股份

18.41 0.6943 0.6398 26.52 28.77

300991.SZ

创益通

12.88 0.5002 0.4517 25.75 28.51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29.27 33.02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2年9月14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14.60元/股对应的2021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

市盈率为52.86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2年9月14日（T-3日）发布的C39“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28.77倍，超出幅度为83.73%；高于

同行业可比公司2021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33.02倍，超出幅度为60.08%。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

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青淞路西侧

3、联系人：周三

4、电话：0512-57379955

5、传真：0512-5737985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3、保荐代表人：卞大勇、蔡晓涛

4、电话：0512-62938168

5、传真：0512-62938500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